
    问题溯源： 新证据认

定的两大实践困境

（一） 证明对象 “越界”： 冲

击既判力的隐形风险

当事人常将原审未主张的事实

或终审后新出现的事实， 以“新证

据” 名义提交， 实质是试图突破原

审裁判的既判力范围。

（二） 程序正义 “失衡”： 诉

讼诚信的落空

部分当事人出于诉讼策略， 在

原审中刻意隐匿关键证据， 待判决

生效后再以“新证据” 突袭， 既违

反诉讼诚信， 也导致案件反复审

理， 集中审理模式难以落实。

破局之钥：“三步递进

审查法”实操指引

为化解上述困境， 在审查新证

据中应构建由表及里、 层层递进的

“三要件” 框架， 遵循“实质→形

式→主观” 的递进顺序， 核心是判

断其是否动摇了原审裁判的根基。

第一步： 审实质———是否 “足

以推翻” 原审要件事实

1.证据的关联性： 聚焦要件事

实， 排除无关证据

新证据必须直接指向原审裁判

的“要件事实”， 一般是指决定法

律关系成立、 变更、 消灭或法律责

任承担的核心事实。 比如借款合同

纠纷中的“款项是否实际交付”、

侵权责任纠纷中的“侵权行为与损

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再审

新证据必须足以证明原审要件事实

错误， 如果仅证明原判决、 裁定存

在一般瑕疵， 应当认为证明力尚未

达到“足以推翻”， 不具有再审新

证据作用。

2.证据的证明力： 以“高度盖

然性” 为判断标准

新证据必须具有相当强的证明

力， 能够单独或结合其他证据， 使

原审认定的要件事实陷入“真伪不

明” 或被直接推翻的可能性极高。

如果其证明力尚不足以动摇原生效

裁判， 则不应启动再审程序。 实践

中， 可采用“高度盖然性” 标准进

行初步判断。 “足以推翻” 不要求

证据达到“绝对确定”， 但需能使

原审要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

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规

则： 单方出具的证据 （如单方委托

的鉴定意见）， 若无法反驳原审中

双方认可的证据 （如共同委托的鉴

定意见）， 不构成“足以推翻”。

3.证据的不可分性： 区分“再

审救济” 与“另行起诉”

再审程序是在原审诉讼基础上

的延续和补充， 是相对于原审的特

别救济程序。 再审程序的审理原则

上以原审诉讼请求为审理、 裁判的

对象和范围， 不应超越原审诉讼请

求和事实主张。 若新证据证明的是

一个完全可以独立成诉的新事实、

新请求 （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终

审后新产生的医疗费） 或是原审未

主张的事实 （如前文名誉权纠纷案

中的 “共同侵权人”）， 应引导当事

人另行起诉。

需注意的是， （2019） 最高法

民申 1172 号裁定书认为， 当事人

以新证据事由申请再审的， 应当自

行收集新证据。 因此， 再审审查程

序中， 当事人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

新证据的， 一般不予准许。

第二步： 审形式———是否真正

为 “新” 证据

1.时间基准： 以“原审法庭辩

论终结时” 为界

这是既判力“基准时” 理论的

要求———裁判只能基于辩论终结前

的事实作出， 之后形成的证据 （如

另案判决、 新的鉴定意见） 原则上

不纳入再审审查。 但是， 如根据辩

论终结后新形成的证据无法另行起

诉 （如劳动争议中， 用人单位终审

后出具的 “解除劳动合同原因说

明”， 劳动者无法就此另行主张权

利）， 可结合实质要件进行例外审

查， 但需严格控制范围。

2.“新发现” 与“新取得” 的

合理性审查

对于“原审辩论终结前已存

在， 庭审后新发现” 或“原审已发

现但客观原因无法取得” 的证据，

需审查当事人在原审中是否尽到

“合理勤勉义务”。 强化举证责任

约束细化“新发现” 认定标准：

客观不能， 如证据由第三方控制

（如银行流水需金融机构配合 ）；

主观不能， 如原审未申请调查令

的视为怠于举证； 特殊情形， 如

经法院释明仍未提交的视为放弃

权利。 因此， 实践中证据由对方

当事人掌控， 原审中已申请法院

调取但未获准许， 庭审后通过律

师调查取得的， 可认定为“新取

得”； 但若证据由当事人自行保

管， 却以“忘记存放地点” 为由

逾期提交， 合理性不足， 难以认定

为新证据。

需注意的是， 当事人在原审期

间提交但未经法院组织质证的证据，

若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关于“新证据” 的规定， 可在再

审阶段作为新证据提交， 人民法院应

依法审查其真实性、 合法性与关联

性， 并据此认定案件事实。

第三步： 审主观———是否 “不可

归责” 于当事人

1.不可归责事由的具体情形

结合司法实践， 不可归责情形认

定建立“三层过滤机制”： 证据由第

三方掌控 （如行政机关 、 档案馆 ），

原审中无法调取， 庭审后通过合法途

径取得； 当事人因不可抗力 （如自然

灾害、 重病） 未能在原审中提交； 法

院程序瑕疵 （如未依法送达举证通

知）。

比如在 （2016） 最高法民申

1475 号案中， 中某集团未在原审提

交证据， 既有“档案保管不善” 的主

观因素， 也有“未获华某公司协助”

的客观原因， 法院综合认定“不可归

责”， 认可其在再审中提交的证据为

新证据。

2.可归责事由的法律后果： 适用

有限度的证据失权

若当事人存在故意 （如刻意隐匿

证据） 或重大过失（如未及时查阅己

方档案）， 即便证据具有关联性， 原

则上也不予采纳。 例如， 当事人无正

当理由拒不参加一、 二审程序， 判决

生效后再以“新证据” 申请再审的，

属于滥用诉讼权利， 应直接驳回。 因

故意或重大过失而“留一手”、 搞

“证据突袭”， 或原审中经法官充分释

明后仍故意不提交， 应坚决适用证据

失权予以制裁。

需注意的是， 证据失权并非“一

刀切”， 若证据涉及国家利益、 社会

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 可例外采

纳， 但需对当事人予以训诫、 罚款，

平衡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

典型案例印证“三步递

进审查法”

案例 1： 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李某

以 “新发现” 的还款承诺纸条申请再

审

审查过程： 第一步实质审查： 纸

条内容模糊， 未明确为借款， 证明力

不足。 第二步形式审查： 纸条形成于

原审前， 李某未尽合理保管与提交义

务。 第三步主观审查： 李某在原审中

隐瞒该证据， 属重大过失。 故得出结

论： 不符合新证据要件， 驳回再审申

请。

案例 2： 名誉权侵权纠纷案中某

业主以道歉信中存在 “共同侵权人”

申请再审

审查过程： 第一步实质审查： 道

歉信提及内容属新事实， 与原审侵权

要件事实无关。 无需进行后续两步审

查步骤。 故得出结论： 证明对象“越

界”， 不属于再审审查范围， 应另行

起诉。

案例 3： 建设工程纠纷中的补充

工程量签证

审查过程如下： 第一步实质审

查： 签证单直接涉及工程价款结算，

属核心要件事实。 第二步形式审查：

签证单形成于原审中， 因建设单位拖

延盖章导致未能提交。 第三步主观审

查： 承包人已及时主张并催促， 非因

其过错导致逾期。 故得出结论： 可认

定为新证据， 启动再审审查。

延伸思考：构建“源头

治理”体系

再审审查是“事后补救”， 要从

根源上减少“新证据” 滥用， 需强化

一、 二审的“实质性准备程序”， 将

证据争议解决在庭审前。 再审阶段的

严格审查是“治标”， 强化一审、 二

审的“实质性准备程序” 才是“治

本”。

（一） 强化庭前会议功能

推行“三固定” 工作法， 即固定

诉讼请求、 固定无争议事实 （制作要

素式笔录）、 固定举证期限 （明确逾

期后果）。 对简单民商事案件， 庭前

会议可采用线上方式快速固定证据争

点； 对复杂案件， 可同步制作《举证

责任及失权后果告知书》 并由当事人

签字确认。 法官应在庭前会议中明确

当事人的请求权基础与抗辩意见， 固

定无争议事实， 梳理要件事实， 引导

当事人围绕争点提交证据。

（二） 深化释明制度运用

建立“三维释明清单”： 即程序

释明， 包括举证时限、 失权后果； 实

体释明， 包括要件事实证明标准； 风

险释明， 包括虚假陈述法律后果。 对

诉讼能力较弱的当事人 （如未委托律

师的自然人）， 法官应书面或口头释

明“举证责任分配” “举证期限”

“证据失权后果”， 保障其举证权利，

从源头上减少因不知、 不懂而导致的

“新证据” 问题。

（作者简介： 傅伟芬， 上海法院

审判业务骨干，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审查及审判监督庭三级高级法

官； 周惠，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审查及审判监督庭一级法官）

□ 傅伟芬 周惠

如何精准把握“新证据” 认定标准， 是民商事审判监督工作的难点。 过于宽松， 则再审程序易被滥

用， 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受损； 过于严苛， 又恐阻碍实体正义的实现， 背离再审制度的初衷。 本

文立足于审判实务， 总结出“实质—形式—主观” 三步递进审查法， 为一线法官提供清晰、 可操作的判

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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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事再审“新证据”怎么认？

“三步走”审查法帮你厘清


